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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

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〔2021〕03 号

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

员会 2021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与实践项目遴选通知

各高等职业院校：

根据《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<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

计划（2020—2023 年）>的通知》（教职成〔2020〕7 号）、《广

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职业教育“扩容、提质、

强服务”三年行动计划（2019-2021 年）的通知》（粤府办〔2019〕

4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推动我省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经

研究，现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等职

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
等文件要求，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

委员会（简称“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”）拟组织开展 2021

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遴选工作。

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范围

限开设艺术设计类专业的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。课题项

目优先考虑教育改革、教学研究、教学管理、学科建设、教

育信息化、人才培养等教育教学成果，且符合《广东省教育

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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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、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

践项目申报指南》要求的成果即可申报。

二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需符合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等职业

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》

（附件 1）、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指南》（附件

2）的有关要求。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学校要建立质量工程校级管理制度，设立质量工程专

项资金，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和项目资金管理办法，建立完善

的质量工程项目培育、申报、遴选、立项、推荐、建设、资

助、检查、验收等长效工作机制并落实到位。

2.学校推荐的项目应是学校正式发文立项建设的项目。

3.项目必须具有校级或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

（下称教指委，具体名单和各教指委覆盖的专业领域见附件 3）

立项基础。申报专业领域：艺术设计类（5501）,超专业领域

的申报不予受理。

4.学校设立教育教学改革项目（以下简称教改项目）专

项资金，制定校级教改项目管理办法，定期开展校级教改项

目立项及建设工作，承诺对获得立项的项目按照省有关文件

规定给予资助。

5.对同一单位同一名称及内容相似的项目不重复立项。

与实践无关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项目，或已获同一级别省级

教育科学研究和超额申报的项目等，不予受理。每个项目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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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人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且不能作为项目组前三名（含项目

负责人）成员参加其他项目的申报。

（二）申报要求

各校应在推荐限额内，专门拿出一定名额支持青年教师、

一线教学管理人员和普通教师申报项目；其中，推荐限额在 6

项（含）以上的学校，推荐的青年教师、一线教学管理人员

和普通教师项目应在 3 项（含）以上，各类至少一项；推荐

限额为 3-5 项的高职院校，推荐的青年教师、一线教学管理

人员和普通教师项目应在 2 项（含）以上。没有按要求拿出

名额支持青年教师、一线教学管理人员和普通教师申报项目

的，将相应减少推荐限额（具体要求参照附件 2“工作要求”

章节第一段）。

三、推荐限额

省教育厅将综合考虑学校规模、办学实力、管理水平、

高职扩招专项行动和省重点工作完成情况等因素，确定各校

省质量工程项目推荐限额（参照附件 2 要求）。

四、工作程序

（一）11 月 5 日（星期五）前，各职业院校根据本校实

际情况，按照通知要求进行申报。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按

申报专业领域收取申报材料，超专业领域的申报不予受理。

（二）11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前，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

将教指委申报项目汇总表（附件 6）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

身教育处。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以各教指委申请

参加省高职教改项目遴选项目数为基准，统筹考虑确定各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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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委推荐名额。

（三）11 月 19 日（星期五）前，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

按照公平、公正原则，组织完成 2021 年省高职教改项目推荐

遴选工作，并将遴选结果报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，

由省教育厅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处统一转发至各校。

（四）11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前，各校教改项目管理部门

将教指委推荐项目纳入学校推荐项目范围（不纳入限额），按

文件要求统一报送申报材料。

五、其他事宜

学校应于 2021 年 11 月 30 日（星期二）前在“2021 年省

高职质量工程专栏”上，提供教改项目申报材料和必要的佐

证材料，供省级评审时使用。申报材料不得设置密码，应面

向社会公开。如学校认为佐证材料不适宜面向社会公开，可

设置密码。若因网站无法访问、网站专栏上申报材料或佐证

材料不齐全等影响评审，后果由学校自负。

六、材料要求

（一）申报材料清单：1.正式公文（盖章 pdf 扫描件）；2.

学校遴选推荐教改项目总结报告（Word 电子版）；3.教改项目

申报书（附件 4，签名盖章 pdf 扫描件和 word 电子版）；4.

教改项目推荐汇总表（附件 5，盖章 pdf 扫描件和 word 电子

版）。

（二）报送要求：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11 月 5

日，请将所有材料打包压缩后一次报送至电子邮箱：

1554270481@qq.com，压缩文件和邮件名为“申报单位名称+

mailto:1554270481@qq.com，压缩文件和邮件名为“申报单位名称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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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人姓名+2021 年教改项目申报材料”；电子版材料总

容量不得超过 50M。请注意：佐证材料上传到评审网站，不需

要提供电子版材料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：

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秘书处地址：广州市新港西路 152

号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敬师楼

联系人：林老师 18127987770

附件：1.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省高等职业

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

的通知》

2.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申报指南》

3.教指委名单

4.教改项目申报书

5.教改项目推荐汇总表

6.教指委申报项目汇总表

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

（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代章）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
